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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22 年 8 月 19 日的照会 

 
 

 

  

1. 秘书处收到乌克兰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22 年 8 月 19 日的普通照会。 

2. 谨此按请求分发该普通照会及其附文，以通告全体成员国。 

 

 
 

 原子用于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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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 

 

 

 2022 年 8 月 19 日·维也纳 

 

编号：4131/36-197-63107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 

 

 

乌克兰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致意，并谨此转达乌

克兰最高拉达致联合国、欧洲联盟各机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及

其成员国的所有议会和政府关于谴责侵略国 — 俄罗斯联邦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埃涅

尔戈达尔市扎波罗热核电厂实施的核恐怖主义行动的信函。 

乌克兰常驻代表团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立即将本普通照会连同附文作为《情

况通报》分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体成员国。 

乌克兰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致以最崇高的

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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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翻译 

 

乌克兰最高拉达 

致联合国、欧洲联盟各机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

成员国的所有议会和政府关于谴责侵略国 — 俄罗斯联邦在乌克兰 

扎波罗热州埃涅尔戈达尔市扎波罗热核电厂实施的核恐怖主义行动的信函 

 

坚决谴责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无端发动的毫无道理的全面武装侵略，这种侵略粗

暴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的其他基本准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

权，  

认定俄罗斯武装部队自 2022 年 3 月 4 日开始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埃涅尔戈达尔市

扎波罗热核电厂（以下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占领及其将扎波罗热核电厂人员扣

为人质、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埋设地雷和炮击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行为以及俄罗斯军队

提出的一旦乌克兰武装部队解放扎波罗热核电厂被占领土就炸毁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威

胁是不可接受的，威胁到欧洲和世界安全，并可能导致放射性污染，对乌克兰境内

外各地区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也违反了战争规则和惯例，特别是 1949 年 8 月 12 日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公约”、1980 年 10 月 10 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

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其议定书以及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GOV/2022/17 号决议和原子能机构大会 GC(XXIX)/RES/444 号、GC(XXXI)/RES/475 号

和 GC(XXXI)/RES/533 号决议， 

指出，根据《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威胁使用或破坏核目标以构成放射

性物质释放的威胁，从而迫使个人或法律实体或国家采取任何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行

为是一种犯罪，对于就所述犯罪进行的调查和提起的刑事诉讼，成员国应相互提供最

大程度的协助，  

提醒注意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 8 月 5 日、7 日和 11 日对扎波罗热核电厂的炮击已

经损坏了氮氧站、扎波罗热核电厂联合援助站、“扎波罗热核电厂 — 扎波罗热热电

厂”通信线路和 330 千伏供电线路以及“扎波罗热核电厂 — 卡霍夫卡变电站”750 千

伏供电线路，并且破坏了乏核燃料干法贮存场址周围的辐射监测系统，这构成了核灾

难的真正威胁，不仅会威胁到乌克兰平民的生命和健康以及环境，而且还会威胁到其

边界之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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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俄罗斯联邦的行动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公

约”及其议定书，并且根据《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经公约修订案修订的

《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这些行动已构成核恐怖

主义行为，无视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2022 年 3 月 3 日 GOV/2022/17 号决议“乌克兰局势

的安全、安保和保障影响”（其中呼吁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核设施的一切行

动，并迅速将所有核设施的全面控制权交还乌克兰方面），还违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规

定的确保核安全和核安保的所有七项基本原则，  

指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各单位对乌克兰境内扎波罗热核电厂和其他核设施的炮

击和夺取不幸使得乌克兰无法充分履行其在《核安全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

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乌克兰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

关的保障协定》下的义务，  

强调不允许以下情况继续下去：国家原子能公司与俄罗斯国家核电厂电力和热力

生产联合企业的代表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非法存在，直接协调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涉

及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行动，特别是旨在通过借助炮火破坏连接扎波罗热核电厂和乌克

兰能源系统的所有电力传输线而将扎波罗热核电厂与乌克兰能源系统断开的措施，  

乌克兰最高拉达呼吁：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议会和政府确认俄罗斯联邦占领扎波罗热核电厂、

埋设地雷和进行炮击的行动是一种核恐怖主义行为，危及欧洲和世界的安全生

存； 

2) 联合国、欧洲联盟各机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整个俄

罗斯核工业实施制裁，特别是对国营企业国家原子能公司、国家原子能公司下属

企业和组织及其位于俄罗斯联邦境内外的附属企业实施制裁，以及对作为国家原

子能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和组织管理人员的俄罗斯自然人和作为其附属企业管理人

员的俄罗斯自然人实施制裁，这些企业和组织负责执行俄罗斯联邦针对乌克兰的

犯罪政策，直接参与决策并在乌克兰境内实施核恐怖主义行为；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议会和政府就中止俄罗斯联邦作为原子能机构成员的

特权和豁免权以及剥夺俄罗斯联邦在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上的表决权和参与原

子能机构主持下开展的技术合作计划、科技交流和国际研究项目的机会，在原子

能机构大会发言； 

4)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紧急采取必要措施，组织并派遣联合国和国际原子

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联合安保工作组访问，进一步推动扎波罗热核电厂非

军事化，并让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各单位和国家原子能公司及俄罗斯核电厂电能

和热能生产联合企业的代表撤出扎波罗热核电厂及其附近整个区域，包括埃涅尔

戈达尔市，修复对扎波罗热核电厂基础设施的损坏，恢复乌克兰对扎波罗热核电

厂的全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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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最高拉达支持欧盟和 42 个国家关于扎波罗热核电厂局势的“共同声明”，

其中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从扎波罗热核电厂和乌克兰全境撤出其武装部队，以防止欧

洲大陆发生核灾难。 




